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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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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表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1、从企业的所有制看，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整体上好于非公企业 

国有企业与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合同签订和履行较为规范。调查显示，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分别为88.0%、68.8%、51.6%和89.5%。民

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流于形式，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成为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的有效手段。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没有因为法定节假日、婚丧假、病假和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等

不工作而扣减薪酬的比例分别为61.4%、61.6%、56.1% 和54.4%。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

外资企业职工接受过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的比例分别为69.5%、52.9%、53.7% 和58.1%， 职工参加过

本企业组织的职业技术、技能或管理方面的培训的比例分别为80.8%、56.9%、58.0%、66.9%。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88.3%、58.3%、48.7% 和

86.3%。 

国有企业是设立职工权益维护组织最广泛的企业类型。调查显示，95% 的国有企业设有工会组

织，55% 的职工加入了工会，76.2% 的国有企业设有职工代表大会，国有企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

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劳动安全委员会和劳动监察组织的设立率均大大高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职工

对本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较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认同“老板或

领导是企业的主人，职工只是雇佣劳动者”的比例分别为48.7%、34.1%、58.3% 和54.0%， 如果有再

次择业机会还会选择在原类型企业工作的比例分别为55.4%、28.6%、11.8% 和46.4%。 

2、从企业的规模看，规模较大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整体上好于规模较小企业 

调研发现，规模较大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企业的工会、职代会、

劳动安全委员会等职工权益维护组织相对较为健全，职工工资一般都以打入银行卡的方式定期发放，

基本没有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规模较大企业注重对职工的技能培训，鼓励员工签订长期劳动合

同，一般都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或基金。规模较大企业还注重培育企业文化，组织职工

参与各种文体活动，关心职工的生活状况，劳保用品的发放和福利提供较好。 

3、从企业的经济效益看，经济效益较好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好于经济效益较差企业 

调研发现，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一般都会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定期发放职工工资和交纳社会保险

金或基金，而经济效益转差的企业或者经济效益一直较差的企业的现金流常常出现问题，企业工资的

拖欠和克扣现象经常发生，职工的流动性较大，企业的安全卫生保护措施较弱，劳动争议案件较多。 

4、从企业的存在状态看，正常运转企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好于改制或破产企业 

企业一旦进入改制或破产状态，通常伴随职工的下岗分流，出现职工安置和补偿、工资拖欠、社

会保险费欠缴等问题。调研发现，一些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如集体上访、阻断交通等，重要原因就是

改制或破产企业的职工经济补偿和利益问题没有妥善处置。在面临下岗分流的压力下，一些在岗职工

对一些侵犯他们权益的做法、措施也不敢声张，而企业原有职工维权机制通常处于瘫痪状态，职工合

 



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 

5、从企业的所在行业看，采矿业和建筑业的职工权益保护状况差于制造业等其他行业企业 

采矿业和建筑业企业的职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因此企业需要具备较高的安全卫生生产

条件和标准，而要达到较高的安全卫生生产条件和标准需要企业较大的生产成本投入，一些企业为了

追求更大的利润往往降低安全卫生方面的投入，而这些企业的职工以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为主，职工流

动性大，导致企业和职工都忽视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调研和实地访谈发现，一些采矿业和建筑

业企业与职工签订的是除足额发放工资外生老病死和工伤都与企业无关的所谓“生死合同”。 

6、从企业职工类别看，在本企业工作年限长的、职位高的、学历高的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工

作年限短的、职位低的和学历低的职工 

根据此次调研数据， 工作年限分别为3 年以下、3-6 年、7-12 年和12 年以上的企业职工书面合

同签订率分别为44.0%、72.7%、88.4% 和92.8%， 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8.5 ％、65.8 ％、89.3 

％ 和95.5 ％，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3.9%、62.0%、85.8% 和91.9%， 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25.5 ％、50.1％、67.8％和67.9％，住房公积金的办理率分别为21.0％、37.1 ％、61.4 ％、

73.6％；工作职位分别为一般职工、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的书面合同签订率分别为

71.1%、78.7%、83.7% 和89.3% ；学历分别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和研究生的企业职工书

面合同签订率分别为70.0%、66.5%、84.7% 和88.0%。数据显示，工作年限越长、职位越高、学历越

高的职工，书面合同签订率越高，社会保险和基金的交纳率也越高。 

7、从企业的用工形式看，正式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及派遣工 

调研发现，许多企业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现象，一些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后，原有工人一般为

正式工，改制后进入企业的工人一般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和派遣工，这些职工享有的工资水平、社会保

障、技能培训等都差于原有正式工人。合同工或临时工及派遣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一般由职工与企业

或者派出机构与企业谈判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这些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被压

低，他们的就业稳定性也差，社会保险或基金的交纳率较低。 

8、从企业的职工身份看，当地户籍职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好于非当地的城镇户籍职工或农民工 

调研发现，许多企业大量雇用了非当地的城镇户籍职工和农民工，但大多没有为这些职工交纳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险或基金，而且这些职工工资的拖欠和扣押现象

严重。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显示，2004 年以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 亿元

左右，全国农民工的数量有1 亿人左右，即每名农民工平均被拖欠1000 元左右， 近70％的农民工有

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大力推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并取得显著成效，但

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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